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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购投诉〔2023〕6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项目编号：JHZXGK2023-12号
二、项目名称：分宜县中小学教室LED照明改造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晋江瑞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涵埭村启光西路22号
被投诉人1：分宜县教育体育局
地址：分宜县行政服务大楼10楼
被投诉人2：江西金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体育馆一楼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晋江瑞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江西金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教育体育局采购项目“分宜县中小学教室LED照明改造项目（采购编号：JHZXGK2023-12号）” 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人投诉采购文件设置不合理，存在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事项1：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作为评审因素。该项目的评分因素“（二）技术部分（50分）/技术加分项（30分）1、LED教室灯依据《GB7000.1-2015》进行承重测试，要求用灯具重量的15倍负荷进行承重实验并合格。全部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8、LED教室灯、黑板灯采用电磁兼容电路设计，不会对照明区域内的其他仪器设备产生干扰，灯具对人体的电磁辐射符合安全要求。全部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具有CMA和CNAS认证资质的检测072805机构依据GB/T 17743-2017《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出具的电磁辐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

经审查：投诉人投诉事项1，（二）技术部分（50分）/技术加分项（30分）与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相关，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不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相关材料、召集相关专家讨论、向采购单位了解等，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12月6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6日印发


